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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宿 迁 市 宿 豫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苏 1311破 17号之一

申请人：宿迁佳致琦房产经纪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宿迁

市宿豫区安泰佳园 D-10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董丽霞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2025 年 11 月 11 日，宿迁佳致琦房产经纪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佳致琦公司）以已与全体债权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为由请求

本院裁定认可宿迁佳致琦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自行

达成的和解协议。

本院查明，2025年 5月 28日，本院根据赵青姗的申请裁定

受理佳致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本院立案受理后，在法定期限内

书面通知了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。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，本院

于 2025 年 7 月 2 日召集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截至 2025

年 7月 21日，经管理人审查和债权人会议核查，确认杨翰林等 6

名债权人的无异议债权金额为 153282.65元。后佳致琦公司自行

与杨翰林等 6名债权人分别达成了和解协议，并已经履行完毕和

解协议的内容。

本院认为：佳致琦公司已经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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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，和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

院予以认可。佳致琦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，符

合终结破产程序的法定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认可宿迁佳致琦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自行达

成的和解协议；

二、终结宿迁佳致琦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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